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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山西省水利厅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山西省水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运城市尊村引黄灌溉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文勇、胡雅琪、王珍、马蒙、范敏、孙耀民、章少辉、赵永安、刘群昌、乔

雷、张超、任慧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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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黄灌区管道输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引黄灌区管道输水灌溉工程的规划、设计、设施配套、工程施工与验收、工程管理等

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黄河水为灌溉水源的管道输水灌溉工程，其他多泥沙灌溉水源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50265 泵站设计标准 

GB 50288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 

GB/T 20203 管道输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 

GB/T 35580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 

SL 654  水利水电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及耐久性设计规范 

SL/T 269 水利水电工程沉沙池设计规范 

DB14/T 1049.1-2020 山西省用水定额 第1部分：农业用水定额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引黄灌区管道输水灌溉工程   3.1 

以黄河水为水源通过管道输水灌溉的工程。 

 

冲沙水系数 3.2 

为防止泥沙淤塞灌溉系统而进行管网冲洗的水量与管网引水量的比值。 

 

防淤设施  3.3 

为防止泥沙淤塞管网系统而设计的沉沙设施、冲沙排沙设施、排沙管路等。 

 

蓄水利用系数 3.4 

调蓄工程周年内流出水量与流入水量的比值。 

 

改水成数 3.5 

灌溉水流到畦长（沟长）某处需要封口改水的比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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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规划 

一般规定 4.1 

4.1.1 应符合流域和当地水资源开发利用、农田水利、农业发展、社会经济等规划要求，并与现状灌

排设施、种植结构等基础条件以及道路、林网、供电等规划相协调。 

4.1.2 应收集项目区的水源、泥沙、土地资源、水文、气象、土壤、作物、工程地质、灌溉试验、能

源及设备等方面的基础资料。 

4.1.3 灌溉水质应符合 GB 5084 的有关规定。 

4.1.4 对于取水防沙效果不能满足要求的管道输水灌溉工程，应增设泥沙处理设施。 

4.1.5 应根据 GB 50288 和 SL 654 确定工程等级和设计合理使用年限。 

4.1.6 应当进行技术经济比选，选择投资省、效益高、节水、节能及便于管理的方案。 

4.1.7 规划内容应包括水源工程、管道系统工程、田间工程及防淤设施等。 

主要技术参数 4.2 

4.2.1 灌溉设计保证率应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确定，按 GB 50288 的要求确定，且不应低于

50%。 

4.2.2 灌溉水利用系数不应低于0.80，管道系统水利用系数不低于0.95，蓄水利用系数不应低于0.7。 

4.2.3 管道设计流速宜为 1.3-1.8m/s，系统运行最低流速应大于 0.8m/s。 

4.2.4 水源多年平均含沙量高于 3kg/m
3
，应规划建设沉沙池，且设计最小沉降粒径不宜大于 75μm，

大于等于设计最小沉降粒径的泥沙沉降率宜取 80%~85%。 

4.2.5 露地作物设计耗水强度应由当地试验资料确定；无试验资料时，应依据气象资料采用作物系数

法分作物分阶段计算，从中选择灌水临界期内作物最大日需水量值。缺乏气象资料时，可按表 1选取。 

表1 设计耗水强度参考值表 

露地作物 设计耗水强度(mm/d) 

粮、棉、油等植物 4.0～6.0 

杏、梨、桃、樱桃、葡萄、苹果、枣 4.0～7.0 

蔬菜、草本水果等 4.0～5.0 

注：参照DB14/T 1049.1-2020，在晋北区（Ⅰ）取上限值，在晋中区（Ⅱ）取中间值，在晋东南区（Ⅲ）和晋南区

（Ⅳ）取下限值。 

4.2.6 灌水定额应根据当地灌溉试验资料确定，无资料地区可参考邻近地区资料确定，按式（1）计算： 

 𝑚 = 0.1𝛾ℎ(𝜃1 − 𝜃2) ··································································· (1) 

式中： 

m—设计净灌水定额（mm）； 

𝛾—计划湿润层土壤干容重（g/cm
3）； 

h—土壤计划湿润层深度，参照试验资料确定（cm）； 

𝜃1—土壤适宜含水率上限（重量百分比）； 

𝜃2—土壤适宜含水率下限（重量百分比）。 

无资料地区，计划湿润层可参考表2设置： 

表2 计划湿润层参考值表 

https://www.baidu.com/s?wd=m3&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uWD3uyNbnHR1uAu-nhD0IAYqnWm3PW64rj0d0AP8IA3qPjfsn1bkrjKxmLKz0ZNzUjdCIZwsrBtEXh9GuA7EQhF9pywdQhPEUiqkIyN1IA-EUBtdPHmkrHnYP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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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地作物 计划湿润层(cm) 

粮、棉、油等植物 40～60 

杏、梨、桃、樱桃、葡萄、苹果、枣 50～80 

蔬菜、草本水果等 20～40 

水沙平衡分析 4.3 

4.3.1 应分析引黄灌区水资源状况、水资源配置以及水源泥沙处理情况，按照 GB/T 35580 进行水资源

论证，合理确定管道输水灌溉工程水源供水能力。 

4.3.2 应根据水源供水情况及用水情况，按需修建调蓄工程。 

4.3.3 应当根据来沙条件提出泥沙处理方案。 

水源工程布置 4.4 

4.4.1 从河道直接取水的水源工程应在河床较稳定的位置设置取水口，从渠道或管道直接取水的水源

工程应结合已建分水工程或在非淤积段设置取水口。 

4.4.2 取水设施应保证水源稳定、水流平缓，减少泥沙，并配置拦污及清污设施设备。 

4.4.3 应修建进水闸（阀），进水闸宜采用叠梁闸，减少取水含沙量。 

4.4.4 沉沙池地势较高时需修建提水设施并采取减沙措施，沉沙池宜与调蓄工程进行一体化布置。 

管道系统布置 4.5 

4.5.1 管道输水灌溉条件下畦田与灌水沟规格及适宜单宽流量，应根据当地试验资料确定；无资料地

区粮食、果树等作物的畦沟灌水要素可参照表 3和表 4确定。 

4.5.2 计划湿润层深度较小的作物，畦长、沟长、单宽流量、入沟流量宜按表 3 和表 4中数值的 0.3-0.5

倍计算，根系越浅灌水要素取值越小。 

表3 畦田灌水要素表 

土壤透

水性 

田面坡度 

0.002 0.002-0.005 0.005-0.01 

畦长/m 
单宽流量

/[L/(sm)] 

改水

成数 
畦长/m 

单宽流量

/[L/(sm)] 

改水

成数 
畦长/m 

单宽流量

/[L/(sm)] 

改水

成数 

强 100-150 7-10 0.95 150-180 5-8 0.93 200-250 5-6 0.9 

中 150-180 7-8 0.9 180-220 5-7 0.88 250-280 4-6 0.85 

弱 180-200 6-7 0.85 220-240 4-6 0.82 280-300 3-5 0.8 

表4 沟灌灌水要素表 

土壤透

水性 

沟底坡度 

0.002 0.002-0.005 0.005-0.01 

沟长/m 
入沟流量

/(L/s) 

改水 

成数 
沟长/m 

入沟流量

/(L/s) 

改水成

数 
沟长/m 

入沟流量

/(L/s) 

改水 

成数 

强 150-180 4-6 0.9 200-250 3-5 0.88 250-280 2-4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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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180-200 3-4 0.85 250-280 2-3 0.85 280-300 2-3 0.8 

弱 200-220 2-3 0.8 280-300 2-3 0.8 300-350 1-2 0.8 

4.5.3 管道级数应根据系统灌溉面积（或流量）、经济条件等因素确定。 

4.5.4 干管宜沿沟、渠、路布置或垂直于等高线布置。 

4.5.5 支管宜垂直于作物种植方向布置，支管间距应根据试验资料确定，无试验资料时，可按表 3 和

表 4的畦长或沟长确定。 

4.5.6 应附设计管网及建筑物系统布置图。 

5 工程设计 

一般规定 5.1 

5.1.1 引黄灌区管道输水灌溉工程布置应有利于防止泥沙淤积、提高灌溉水利用率，保证运行稳定性

和使用年限。 

5.1.2 所选的工程设施和设备应考虑拦污、沉沙和排沙，具有耐磨损、抗堵塞等性能，并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水源工程 5.2 

5.2.1 提水泵站工程设计应符合 GB 50265 规定。 

5.2.2 沉沙池工程设计应符合 SL/T 269 中的相关要求。 

5.2.3 通过建设调蓄工程增加供水能力时，调蓄工程规模按下式计算： 

  =
1  ∑    

 
       

      (1  )
−                                  （2） 

式中：A—设计灌溉面积（hm
2）； 

Vt—调蓄工程调蓄库容（m
3）； 

T—设计灌水周期（d）； 

Ti—第𝑖种作物设计灌水周期（d）； 

𝐸𝑐𝑖—第𝑖种作物的设计耗水强度（mm/d）； 

𝑎𝑖—第𝑖种作物的面积占比，%； 

𝑒—管道输水灌溉工程灌溉的作物种类； 

  —设计水源日供水小时数（h/d）； 

  —设计水源引水流量（m
3
/h）； 

𝜂 —田间水利用系数，不应低于 0.80； 

𝜂𝑔—管道系统水利用系数，不应低于 0.95； 

𝜂 —蓄水利用系数，不应低于 0.7； 

𝑓—冲沙水系数，应根据试验资料确定，若无试验资料，取值范围宜为 0.02~0.05，系数取值随

水源工程进水含沙量增大而增大。 

5.2.4 调蓄工程和沉沙池一体化设计时，调蓄沉沙池净库容计算应符合以下规定： 

a) 设计净库容为调蓄库容和死库容之和； 

b) 死库容应根据泵站吸水管直径、淹没深度、吸水管进口距池底的安全深度、淤积深度等参数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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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淤积深度应根据引水含沙量、调蓄沉沙池设计处理含沙量、设计引水流量、设计清淤年限等

参数计算。 

设计流量 5.3 

5.3.1 灌溉系统的设计流量应由修正后的灌水率图确定，或按式（3）计算：  

  =
1  ∑    

 
       

    (1  )   
                             （3） 

设计灌水周期按照下式确定： 

maxT T                                     （4） 

max max
 

  
 

i

ci

m
T

E
                               

（5） 

                          

 

式中： 

Q0—管道输水灌溉系统设计流量（m
3
/h）； 

  —管道输水灌溉系统日工作小时数（h/d）。 

应依据干支管布置、行政区划分、作物类型、灌溉管理方式等情况，编制轮灌组和轮灌制度。 

应依据轮灌组和轮灌制度确定的给水栓同时工作情况，按公式（6）和（7）计算树状管网中各级管

道设计流量： 

畦灌     3.6 bQ= nvq l                          （6） 

沟灌     3.6 lQ= nvq                           （7） 

0Q Q
                                      

（8） 

式中： 

Q—某级管道的设计流量（m
3
/h）； 

Q0—灌溉系统设计流量（m
3
/h）； 

n—该管道控制范围内同时开启的给水栓个数； 

v—一个给水栓开启条件下同时灌水的畦田或沟道数量； 

l—畦宽（m）； 

qb—畦田单宽流量[L/(s·m)]； 

ql—入沟流量（L/s）。 

5.3.2 各级管道和给水栓的流量，应在畦灌或沟灌灌水要素、管道布置、轮灌制度等确定以后经逐级

计算，并结合水泵工作点计算确定。 

系统水力设计，应使同时工作各给水栓的流量，满足式（9）要求： 

min 00.8Q Q                                  （9） 

式中： 

Qmin—同时工作各给水栓中的最小流量（m
3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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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0—灌溉系统设计流量（m
3
/h）。 

设计水头 5.4 

5.4.1 管道系统设计工作水头,按公式（10）计算： 

0 0 0H =Z-Z +h + +h f j gh h                        （10） 

式中： 

H0—管道系统设计工作水头（m）； 

Z0—管道系统进口高程（m）； 

Z—管道系统最不利点地面高程（m）； 

h0—给水栓出口水平段中心线与地面的高差（m），不应低于出口处消能设施底板高程加0.3m； 

hg—给水栓工作水头（m），可按试验或厂家提供的资料确定，不应低于0.3m； 

fh —管道系统进口到最不利点给水栓的管道沿程水头损失（m）； 

jh —管道系统进口到最不利点给水栓的管道局部水头损失（m）。 

对于地势平缓的平原区，最不利点一般为距离水源最远的给水栓；对于地势起伏不平或地势较陡等

复杂地形的灌区，应计算绘制各级管道工作压力沿程变化曲线，通过多点计算比较确定管道系统设计工

作水头。 

5.4.2 管网系统工作水头计算存在自压区和加压区时，管道系统应进行分区设计。 

田间工程 5.5 

5.5.1 田间工程应进行专门的设计，并附 1:1000 或 1:2000 典型工程设计图等。 

5.5.2 田间固定管道长度，宜为 40m/hm
2
-110m/hm

2
。 

5.5.3 一般管道出水口应根据工程投资与水源情况，结合田间土地畦宽和畦长，防止泥沙堵塞，合理

选择给水栓规格。 

5.5.4 管道给水栓灌溉面积应根据地形条件、投资水平、管理水平等情况布设，单口控制面积宜为

0.5-1.5hm
2
；田间建有防渗农渠或配备移动管道时，单口控制面积可扩大至 3hm

2
。 

管材与管压选择 5.6 

5.6.1 应根据系统水力计算确定管材管径，可根据压力等级、投资水平、施工条件等要求参考表 5 选

取管道材质。 

表5 灌溉输水管材选取表 

管道直径D（mm） 管材材质 

D≤250 高密度聚乙烯管（PE）、聚氯乙烯管（UPVC）等 

250＜D≤1000 钢管、高密度聚乙烯管（PE）、球墨铸铁管等 

D＞1000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钢管等 

5.6.2 管道沿程水头损失和局部水头损失应按照 GB/T 20203 计算。 

6 设施配套 

管网系统 6.1 

6.1.1 干支管末端、低点、逆坡起点等位置应设置排沙（水）井和排沙（水）阀，检查井宜与排沙（水）

井一体化设计。 

https://www.baidu.com/link?url=tDoGvPM_jqXIzpF8G9DMHFg7GJ0N_ooYvbMpcLfB_vbq_XQElIwGWzSjAYH0r-EVuAdjnMRJww_90qNC7MVHXaMg9b3nMizEP5dqZj1FSJa&wd=&eqid=d4abbfbc0003f4bd00000003591698c2
https://www.baidu.com/link?url=tDoGvPM_jqXIzpF8G9DMHFg7GJ0N_ooYvbMpcLfB_vbq_XQElIwGWzSjAYH0r-EVuAdjnMRJww_90qNC7MVHXaMg9b3nMizEP5dqZj1FSJa&wd=&eqid=d4abbfbc0003f4bd00000003591698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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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支管及上游各级管道的首端应设控制阀，地埋管道的阀门处宜设阀门井。 

6.1.3 在各级管道首部最高处、管道起伏的高处、顺坡管道上端阀门的下游、逆止阀的上游均应设进

排气阀。进排气阀计算应符合 GB/T 20203 要求，进排气阀通气面积的折算直径不应小于管道直径的 1/4。 

6.1.4 自压灌溉管道系统应按照管道沿程工作压力变化曲线确定减压设施布设位置。 

6.1.5 应根据管理需求在管道上安装量水设施。 

6.1.6 自动控制阀门宜采用电动阀。 

6.1.7 当管道与铁路、公路、河渠等交叉时，应在充分考虑地形、地质条件以及安全、可靠和经济性

的基础上，合理确定交叉建筑物的位置、形式等。 

田间设施 6.2 

6.2.1 连接件及给水装置 

连接件及给水装置设置应按 GB/T 20203 执行。 

6.2.2 田间配套 

a) 可建设防渗农渠或配备移动管道，减少田间输水损失。 

b) 田间管网末端应设置排沙（水）井和排沙（水）阀。 

c) 排沙场所可利用田间废弃坑塘或地势低洼地带设置。 

7 工程施工与验收 

引黄灌区管道输水灌溉工程施工与验收应依据GB/T 20203执行。 

8 工程管理 

运行管理 8.1 

8.1.1 宜建设管理信息化设施，提高灌溉系统运行效率。 

8.1.2 应建立防止管道淤积堵塞的运行、维护与管理制度。 

8.1.3 水源含沙量超出设计值时，宜采用避沙引水方式，减少泥沙输入。 

8.1.4 应有专业化管理，保障灌溉工程效益正常发挥。 

8.1.5 应定期向用水户了解灌溉系统运行情况和灌水效果，制定和完善管道输水灌溉管护制度。 

8.1.6 应建立工程管理档案，档案应包含水源工程、管网工程、田间工程等分项工程的运行情况、问

题处置等内容，并按年度或灌溉季度向上级部门报告灌溉设施运行情况及效益。 

工程维护 8.2 

8.2.1 水源工程 

a) 应当定期清理拦污栅处漂浮物及淤泥。 

b) 应制订科学合理、经济的沉沙池泥沙处置方案，应定期清理调蓄池。 

8.2.2 管网工程管护 

a) 管道排沙时间根据灌溉分区规模、末端沉沙情况确定。 

b) 应当定期检查排沙点的积沙情况，定期清理。 

c) 应当定期检查进排气阀的运行状况，及时清理堵塞物。 

d) 应定期检查阀门的启闭情况，应及时清理阀体内部沉积的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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